附件1

新增自有运力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
	新增自有运力奖励（包含标准化奖励中自建安全管理体系条款）

	奖励标准
	新增（不含省内过户）船龄在10年以内、自有并合法经营的5000载重吨及以上的船舶，按每载重吨分层级给予奖励。其中，5万载重吨以上的，每载重吨奖励110元；2万至5万载重吨（含）的，每载重吨奖励105元；5000至2万载重吨（含）的，每载重吨奖励100元。新增船舶取得船检机构绿色生态船舶附加标志的，每载重吨奖励标准增加5元。船龄在6个月（含）至5年以内的，每载重吨奖励标准降低5元；船龄在5年（含）至10年以内的，每载重吨奖励标准降低10元。企业自行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每载重吨增加5元。

	基础数据
	船名
	
	船舶载重吨
	

	
	建造完工日期
	
	是否取得船检机构绿色生态船舶附加标志
	

	
	安全符合证明编号
	
	船舶安全管理证书编号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申报

资料

（在 □中打“√”）
	1.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格登记证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或港、澳运输许可佐证材料或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

2.船舶营运证件或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佐证材料；□

3.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船舶检验证书；□

4.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及有权主管部门认定的融资租赁机构佐证材料（融资租赁船舶须提供此项）；□

5.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委托管理企业申报“自建安全管理体系”奖励还需提供被委托管理企业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6.企业安全符合证明证书（企业申报“自建安全管理体系”奖励须提供此项）；□
7.申报企业承诺书。□

（备注：若所提供的以上资料无“参考载货量”数据，须另附船检机构出具的参考载货量佐证材料。）


填 表 说 明

一、企业申报此项奖励应提交加盖公章的奖励申请表并随附“申报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使用A4纸规格。
三、企业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四、企业应将申报材料及相关单据至少保存5年备查。

附件2

新增光租运力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

事项
	新增光租运力奖励

	奖励
标准
	从省外（含境外）光租的船舶，船龄在5年以内的船舶按每月每载重吨1元的标准给予奖励；船龄在5年（含）至10年以内的船舶按每月每载重吨0.5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船名
	
	船舶载重吨
	　

	申报起止时间
	
	申请奖励

金额（万元）
	

	申报

资料

（在 □中打“√”）
	1.船舶营运证件或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佐证材料；□

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船舶检验证书；□

3.光租租赁合同、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租金支付凭证；□
4.船舶运输合同、收入凭证；□
5.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6.申报企业承诺书。□
（备注：若所提供的以上资料无“参考载货量”数据，须另附船检机构出具的参考载货量佐证材料。）


填 表 说 明

一、企业申报此项奖励应提交加盖公章的奖励申请表并随附“申报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使用A4纸规格。
三、企业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四、企业应将申报材料及相关单据至少保存5年备查。

附件3

　　　　　　　企业规模化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

事项
	企业规模化奖励

	奖励标准
	航运企业总运力规模每增加5万载重吨给予一次性奖励70万元。企业总运力规模达到10万载重吨及以上的，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每家企业累计运力规模奖励总金额不超过380万元。

	申报奖励

运力规模

（万载重吨）
	
	2023年底运力规模

（万载重吨）
	　

	申请奖励

金额（万元）
	

	申报

资料

（在 □中打“√”）
	1.船舶营运证件或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佐证材料；□

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船舶检验证书；□

3.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4.申报企业承诺书。□
（备注：若所提供的以上资料无“参考载货量”数据，须另附船检机构出具的参考载货量佐证材料。）


填 表 说 明

一、企业申报此项奖励应提交加盖公章的奖励申请表并随附“申报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使用A4纸规格。
三、企业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四、企业应将申报材料及相关单据至少保存5年备查。

附件4

企业标准化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
	企业标准化奖励

	奖励标准
	航运企业被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评选为“安全诚信航运公司”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获得“安全诚信航运公司”年度签注的每年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企业自有运力被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评选为“安全诚信船舶”的，每艘次给予企业5万元奖励，对服务于企业自有运力船长被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评选为“安全诚信船长”的，每人次给予企业1万元奖励。

	申报具体

事项
	
	申请奖励

金额（万元）
	　

	申报

资料

（在 □中打“√”）
	1.企业安全符合证明证书；□

2.安全诚信航运公司证书或安全诚信航运公司签注佐证材料或安全诚信船舶证书或安全诚信船长证书；□

3.船舶营运证件或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佐证材料，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船舶检验证书（申报“安全诚信船舶”“安全诚信船长”奖励须提供此项）；□

4.船长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凭证（申报“安全诚信船长”奖励须提供此项）；□

5.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6.申报企业承诺书。□
（备注：若所提供的以上资料无“参考载货量”数据，须另附船检机构出具的参考载货量佐证材料。）


填 表 说 明

一、企业申报此项奖励应提交加盖公章的奖励申请表并随附“申报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使用A4纸规格。
三、企业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四、企业应将申报材料及相关单据至少保存5年备查。

附件5

船舶贷款贴息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
	船舶贷款（融资）贴息

	奖励标准
	对政策期间新增（不含省内过户）5000载重吨及以上、船龄在5年（含）以内且符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节能减排标准的自有船舶，所实施的项目贷款利息补贴，按照年贷款利息的30%给予补贴，单艘船舶累计补贴不超过800万元。利息补贴以实际利息为计算基数，但实际利率高于利息发生当年1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按利息发生当年1月20日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补贴，5年期（含）以内贷款执行1年期LPR，5年期以上贷款执行5年期以上LPR。融资租赁的利息补贴参照项目贷款利息补贴执行。

	序号
	船名


	船舶

落户日期


	船舶建造

完工日期
	是否融资租赁
	实付利率（%）
	实付利息额

（万元）
	贴息

金额

（万元）

	1
	　

　
	　
	　
	　
	　
	　
	　

	…
	　

　
	　
	　
	　
	　
	　
	

	合计（万元）：
	
	
	
	
	
	
	

	申报

资料

（在 □中打“√”）
	1.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格登记证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或港、澳运输许可佐证材料或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

2.船舶营运证件或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佐证材料；□

3.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船舶检验证书；□

4.利息清单纸质版及相应的电子版（明确每期实付利息及利率、计息起止日期等信息，融资租金还必须明确本金和利息）；□

5.贷款合同、借据、付息证明和受贷方的付息凭证（金融机构贷款须提供此项）；□
6.融资租赁合同、付息证明或承租方的租金支付凭证，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起息日证明文件及有权主管部门认定的融资租赁机构佐证材料（融资租赁须提供此项）；□

7.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8.申报企业承诺书。□


填 表 说 明

一、企业申报此项奖励应提交加盖公章的奖励申请表并随附“申报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使用A4纸规格。

三、利息清单须加盖公章，使用A4纸规格。
四、企业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五、企业应将申报材料及相关单据至少保存5年备查。

附件6

             申报企业承诺书
兹郑重承诺：

一、本企业申报“新增自有运力奖励（包含标准化奖励中自建安全管理体系条款）、船舶贷款贴息”，以新增船舶运力落户日期起算，承诺在企业连续运营5年以上；企业申报“规模化奖励”的，以申报规模化奖励的日期起算，承诺5年内其运力规模不低于已获奖励运力规模。若已获奖励船舶在企业运营未满5年或企业在承诺经营期内出现低于已获奖励运力规模的，全额退回相应已兑现的奖补资金。本企业获得“安全诚信航运公司”、“安全诚信航运公司”年度签注、“安全诚信船舶”、安全诚信船长”奖励，在政策期内因故被海事管理机构列入重点跟踪的，全额退回已兑现的标准化奖励资金。
    二、本企业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未涉黑涉恶；本企业申报材料真实可信，并对申请表和所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本企业愿意承担如下责任：

（一）取消本企业促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资格，并退回已兑现的奖补资金。

（二）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三）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企业全称并盖章：

                              年    月    日


